
立法會十三題：公共圖書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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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學明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報道指公共圖書館追討逾期還書罰款不力，帳目混亂。亦有市民指稱已將

外借的書籍歸還，然而有關的公共圖書館的電腦系統卻沒有她的還書紀錄，結果

她被圖書館追收逾期還書罰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每年分別錄得多少逾期還書的罰款，其中有多少罰款至今仍未

收回； 

 

（二）署方有何機制追討逾期還書罰款； 

 

（三）現時定期點算各圖書館館藏的安排的詳情為何，以及有何措施確保讀者的

借閱紀綠準確無誤；及 

 

（四）鑑於一般公共圖書館均在館外近出入口位置設置還書箱，方便讀者在休館

日或圖書館關閉後歸還書籍，而早前又發現有書籍失蹤，署方除在該等還書箱附

近設置閉路電視外，還有何措施加強安全，以免書籍被盜取？ 

 

答覆： 

 

主席： 

 

（一）過去三年，各公共圖書館每年分別錄得逾期歸還圖書館資料的數目和涉及

的逾期罰款金額（包括已收取及仍未繳付罰款金額）表列請見附件。 

 

（二）《圖書館條例》規定所有圖書館借出的資料必須在借取當日後起計十四天

內交還圖書館，逾期歸還者須繳交罰款，香港公共圖書館會保留權利採取法律行

動，追討被拖欠的罰款或未歸還資料的費用。各圖書館已在圖書館範圍及所有可

供外借的圖書館資料列明有關規定以提醒借用人。執行方面，若讀者在借用圖書

館資料後逾期未歸還，圖書館會利用電腦系統在資料到期歸還日後第十五天向借

用人發出「過期通知」，要求他們即時歸還逾期的圖書館資料及繳付過期罰款。

假如借用人在到期歸還日後第四十五天仍未交還圖書館資料並繳付過期罰款，圖

書館會再發出「最後過期通知」，列明截算至通知書發出日期的過期罰款以及如



遺失有關圖書館資料需付的重置費用，同時提醒借用人若未能在該通知發出後兩

星期內繳付過期罰款，或報失圖書館資料並繳付重置費用和過期罰款，圖書館會

暫停該借用人的圖書證使用權。假如借用人仍然沒有歸還圖書館資料和繳交罰

款，圖書館會按程序向借用人發出「繳費通知」，催促借用人繳清罰款。圖書館

並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採取法律行動向借用人追收欠款。 

 

（三）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圖書館每年都會按照審計署

所建議的方式進行圖書館資料盤點工作。一般而言，電腦系統會按個別圖書館的

館藏從其館藏目錄中抽取一定數量的藏書資料作為該館的盤點清單，各圖書館需

於一個月內完成有關盤點工作。 

 

  康文署圖書館所提供的讀者登記、圖書館資料借還及檢索等服務已全面電腦

化。署方所使用的電腦系統廣為其他海外大型圖書館所採用。在過去十年，該系

統在處理讀者資料、資料借還、編目和公眾聯機檢索目錄等方面表現良好，署方

並定期為有關系統進行保養維修，以確保圖書館有效運作及所保存的資料（包括

讀者的借閱紀錄等資料）準確無誤。為進一步增強圖書館電腦系統的功能以推展

新服務及配合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應用，署方現正進行電腦系統提升工作，預計

整項計劃可於二○一三年完成。  

 

（四）署方轄下共有六十四間公共圖書館設置有還書箱，旨在方便讀者在圖書館

休館期間歸還未逾期的書籍。還書箱的設計已考慮防盜因素，還書箱的入口設

計，只容許讀者放入書籍，並不能伸手入內取走書籍。圖書館職員收取還書箱書

籍時，亦會詳細檢查還書箱，確保不會遺下書籍。圖書館職員隨即會掃瞄書籍條

碼，即時更新電腦記錄，並重覆一次此掃瞄程序，以確保每一項目已正確登錄。

此外，署方除了就個別圖書館的環境在還書箱附近設置閉路電視外，亦透過承辦

商為還書箱進行定期維修及檢查，以確保還書箱運作正常。另外，圖書館亦在長

假期期間，適時地調配人手去清理箱內歸還的書籍，以確保還書箱服務在休館期

間有效運作。 

 

  為提醒讀者正確使用還書箱服務和確保書籍已妥當地放進還書箱內，每個還

書箱外均貼有使用細則及需注意事項，讀者只需依照指示，將書籍放入箱內即

可。同時，提示亦勸喻讀者在還書箱已滿時，切勿強行將書籍塞進還書箱內或隨

便放置於箱外，以免書籍損壞或遺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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